
108 學年度服務學習(勞作教育與服務學習)課程暑修選課須知 

 
一、 暑修資格：凡「服務學習」或「勞作教育與服務學習」課程不及格(D 等第

(含)以下)者，一律以校園服務學習或勞作教育方式實施重修，選課時 107

學年度(含)前入學之同學請選「勞作教育與服務學習」課程；108 學年度(含)

後入學之同學請選「服務學習」課程。 

二、 修課時數 

(一) 107 學年度(含)前入學之同學依服務學習或勞作教育不及格狀況安

排 15 小時至 45 小時之重修課程(服務學習不及格重修 15 小時、勞

作教育不及格 56 分重修 30 小時、二部份皆不及格重修 45 小時)。

服務學習組將會視同學一年級原始成績分配時數，如有疑慮可洽服

務學習組-Z 棟西淮館 1 樓)。 

(二) 108 學年度(含)後入學之同學服務學習課程不及格重修 30 小時。 

三、暑修時段 

(一) 第一梯次：07 月 06 日(一)至 07 月 31 日(五)(為期 4 週，人工加選時

以畢業生及延修生優先)。 

(二) 第二梯次：08 月 03 日(一)至 08 月 21 日(五)(為期 3 週，不接受重修

45 小時)。 

(三) 第三梯次：08 月 24 日(一)至 09 月 11 日(五)(為期 3 週，不接受重修

45 小時)。 

四、實作時段 

(一) 一律安排上午 09：00 開始進行點名實作。 

(二) 第一梯次以 45 分鐘為一修課單位，15 分鐘為一休息單位(例如：重

修 45 小時，每日 2.25 小時計算，分為第 1 個實作時間 09:00~09:45，

休息時間 09:45~10:00；第 2 個實作時間 10:00~10:45，休息時間

10:45~11:00；第 3 個實作時間 11:00~11:45)。 

(三) 第二、三梯次以 1 小時為一修課單位，10 分鐘為一休息單位(例如：

重修 30 小時，每日 2 小時計算，分為第 1 個實作時間 09:00~10:00，



休息時間 10:00~10:10；第 2 個實作時間 10:10~11:10)。 

(四) 第一梯次有課程衝堂者，請於第一次集合出示課表向小組長提出調

整於下午 13：30 進行實作。(如重修 45 小時，每日 2.25 小時計算，

分為第 1 個實作時間 13:30~14:15，休息時間 14:15~14:30；第 2 個

實作時間 14:30~15:15，休息時間 15:15~15:30；第 3 個實作時間

15:30~16:15)，下午集合地點統一於 L 棟 1 樓大廳。 

五、選修課程 

(一) 暑假限重補修一學期課程，選課時應勾選正確之重修課程，以便安

排實作時段及成績登錄。 

1. 108 學年度 (含 )後入學之同學重修第一學期請勾選「服務學習

(一) 」、重修第二學期請勾選「服務學習(二) 」。 

2. 107 學年度(含)前入學之同學重修第一學期請勾選「勞作教育與服務

學習(一)」、重修第二學期請勾選「勞作教育與服務學習(二) 」。  

(二) 第一梯次網路選課上下學期各限額 30 人，其餘名額請至服務學習組

(西淮館 1 樓)進行人工加選(人工加選日期為 6 月 15 日至 6 月 19 日)。 

(三) 欲選第二梯次或第三梯次之同學，請至服務學習組(西淮館 1 樓)進行

人工加選(人工加選日期為 6 月 22 日至 6 月 29 日)。 

(四) 第二、三梯次只能選擇一梯次重修。 

六、課程衝堂：若第一梯次有其他暑修課程且與「服務學習」或「勞作教育與

服務學習」課程一週修課時間衝堂達 3 天(含)以上之同學，請選

擇第二梯次或第三梯次進行暑修，以免課程衝堂無法到課，造

成時數不足而無法及格。 

七、分組名單公告：第一梯次名單將於 06 月 22 日(一)公告於學校首頁。第二、

三梯次名單將於 07 月 13 日(一)公告於學校首頁。 

八、缺曠及遲到扣分計算方式 

(一) 重修「勞作教育與服務學習」之同學若遲到 10 分鐘以「遲到」論，

每次扣 0.5 分；若遲到超過 20 分鐘以「曠課」論，每次扣 3 分乘以

當天節數(30 分鐘為 1 節課)，且不得進行實作。 



(二) 重修「服務學習」之同學若遲到 10 分鐘以「遲到」論，每次扣 1 分；

若遲到超過 20 分鐘以「曠課」論，每次扣 4 分乘以當天節數(30 分

鐘為 1 節課)，且不得進行實作。 

(三) 遲到或曠課均不給予補掃。 

九、暑修「服務學習」或「勞作教育與服務學習」課程不需繳交學分費。凡選

修 108 學年度暑假第二梯次或第三梯次之同學其選課紀錄將列入 109 學年

度第一學期選課系統-「已選課程」中，若應屆畢業生選修第二梯次或第三

梯次將會視為延畢生。另外，「服務學習」或「勞作教育與服務學習」課程

為 1 學分課程，若延畢生因加選而需繳交全額學雜費(當學期超過(含)10 學

分) 須自行負責，請同學審慎選課。 

十、暑修第二、三梯次同學之成績將列入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成績(預定於 110

年 1 月送交並登錄成績)。 


